
 

标段编号：  2405-440310-04-05-841879001001 

 

深圳市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投标
文件

 

标段名称： 坪山区中心医院厨房装修工程项目（施工） 

 

投标文件内容： 资信标文件 

 

投标人： 深圳市新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日期： 2024年11月26日 



 

      

1、投标人基本情况 

投标人基础信息情况表 

企业名称 
深圳市新泰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企业曾用名（如

有） 
/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403006894491816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金（万

元） 
11000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商报路奥

林匹克大厦 16 楼

1609-1614 

成立时间 2009 年 5 月 13 日 办公场所信息 1200 平方米 

法定代表人 黄少安 
联系方

式 

0755-8

351145

8 

企业属性 民营 

主项资质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

级 

企业股东信息

（主要） 

1.董事长：/ 

2.股东名称： 

黄少安、黄泽玲、黄泽

莹 

企业总人数 68 人 

专业技术人员

规模（注册建造

师） 

注册建造师共 8 人 

其它技术人员 5 人。 

注： 

1.投标人自行应提供便于项目对接的固定办公场所的房产证、购买合同或租赁合同的扫

描件。 

2.提供投标人拥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注册建造师数量，提供在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

务平台查询的截图并加盖单位公章。关键信息（注册建造师数量）用红色方框标注显示。 

3.依据《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印发《关于支持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国有资金投资工程

建设的若干措施》的通知（深建规[2020]11 号）》，投标人应自行提供企业属性的证明文件。 

4.以上所有信息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所有证明材料将随业绩文件一起全部对外公示，

请各单位认真填报，确保信息的准确性、真实性，并自行承担相应的责任。 

5.以上资料联合体各方均需提供。 



 

      

办公场所租赁合同 



 

      



 

      



 

      



 

      



 

      



 

      



 

      



 

      



 

      



 

      

 

 

 

 



 

      

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查询的截图 



 

      

 

 



 

      

企业营业执照 



 

      

 

 

 



 

      

 

 



 

      



 

      



 

      



 

      

 

 

 

 

 

  



 

      

2、投标人业绩情况 

投标人近五年（2019 年 1 月 1 日至今）自认为最具代表性的 

同类工程施工业绩情况表（数量上限为 5 项） 

序号 
建设

单位 

合同工程

名称 

合同金

额（万

元） 

工程类

别 

竣工时

间 

项目经

理 

工程地

点 

建设单位

及联系方

式 

项目规模

重要指标

描述 

项目获

奖情况 
备注 

1 

中国

一冶

集团

有限

公司 

科技中学

（原景秀

中学）改

扩建工程

（施工总

承包） 

23225.

4469 

建筑工

程 
/ 马升强 

深圳市

福田区 

中 国 一

冶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0755-25

175306 

拆除部

分建筑

面积

1115 平

方米；改

造现状

教学楼

及综合

楼，改造

面积

15852 平

方米，增

设 2部电

梯；新建

一栋教

学楼、一

栋科技

综合楼

及二层

地下车

库，新建

总建筑

面积

33100.9

3 平方米 

/ / 

2 

深圳

市福

田区

退役

军人

事务

局 

武警执勤

三支队执

勤五中队

营房改造

项目 

150.89

7074 

装饰工

程 

2023-0

4-06 
林泽鹏 

深圳市

福田区 

深 圳 市

福 田 区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局 

0755-82

911233 

拆 除 工

程、装饰

工程、安

装工程、

吊 顶 工

程 

/ / 

3            



 

      

4            

5            

…            

备注： 

1.同类工程是指按《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的通知》（建市

[2014]159 号）等企业资质管理规定，所提供业绩工程实际采用的资质类别与本次招标要求

的资质类别（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资质）相同的工程。 

2.优先提供合同金额大于本次招标控制价一半的同类工程施工业绩。 

3.提供的业绩信息越多，越有利于招标人对投标人的了解，但业绩数量上限为 5 项，若

超过 5 项，招标人在清标时仅考虑表中的前 5 项。 

4.在建项目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已完工项目以竣工验收报告时间为准。 

5.需按表中的顺序提供每项业绩的证明资料：在建项目提供中标通知书（若有）、合同

关键页的原件扫描件或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扫描件；已完工项目提供中标通知书（若有）、

合同、竣工验收报告（若无竣工验收报告，提供甲方盖章的完工合格证明）的关键页的原件

扫描件或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扫描件【合同关键页是指含工程名称、规模、工程内容、合

同造价、合同签字盖章页等页面，竣工验收报告关键页是指竣工验收报告首页、含工程造价

的内页、验收结论签字页。】 

6.若未附证明材料，或证明材料中工程名称不一致，或合同中未体现合同金额，或竣工

验收报告上未体现验收时间的，还需提供更名的相关证明材料，体现合同金额、验收时间

的证明材料；且关键信息须清晰可辨，证明文件中的关键内容需用红色方框明确，否则招标

人有可能对投标人作出不利的判断。 

 

 

 

 

 

 

 

 

 

  



 

      

科技中学（原景秀中学）改扩建工程（施工总承包） 

中标通知书 

 

 



 

      

施工合同 



 

      



 

      



 

      



 

      



 

      



 

      

 

 

 

 



 

      

武警执勤三支队执勤五中队营房改造项目 

中标通知书 

 

 



 

      

施工合同 



 

      



 

      



 

      



 

      



 

      



 

      



 

      

 

 

 

 

 

 

 



 

      

竣工验收报告 



 

      



 

      



 

      



 

      



 

      



 

      

 

 

 

 

 

 



 

      

3、投标人过奖情况 

投标人近五年（2019 年 1 月 1 日至今）同类工程施工项目获

奖情况表 

（数量上限为 5 项） 

企业名称：深圳市新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公章）填报日期：2024 年 11 月 27 日 

备注： 

1.同类工程是指按《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的通知》（建市

[2014]159 号）等企业资质管理规定，所提供业绩工程实际采用的资质类别与本次招标要求

的资质类别相同的工程；“工程类别”按所提供业绩工程实际采用的资质类别填写。 

2.本表填报投标人所承接施工项目获各行业主管部门或各级协会奖项情况，优先提供省

级及以上奖项。数量上限为 5 项，若超过 5 项，招标人在清标时仅考虑表中的前 5 项。 

3.以工程项目为单位填报，一个工程项目的获奖情况应在一行填报完成，同一工程项

目填报多个奖项的，招标人在清标时仅统计一个奖项；必须按规定的格式和对应的奖项填报，

否则有可能对投标人作出不利的判断。 

4.获奖时间以获奖证书载明时间为准；获奖证书载明的获奖单位应为投标人。 

5.在本表后附上表中所列奖项的获奖证书原件扫描件或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扫描件，

若有必要，投标人须提供获奖证书原件供招标人核实。 

 

 

 

 

 

 

 

 

 

序

号 
工程名称 

工程

造价 

（万

元） 

获奖情况 备注 

国家级奖项 省级奖项 市级奖项  

奖项

名称 

评选

奖项

的组

织机

构 

获奖

时间 

奖项

名称 

评选奖

项的组

织机构 

获奖

时间 

奖项

名称 

评选奖

项的组

织机构 

获奖

时间 
 

1 / / / / / / / / / / / / 

...             



 

      

4、拟派项目管理主要人员情况 

拟派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简历表 

姓名 

林

泽

鹏 

性

别 
男 年龄 33 学历 本科 

职

称 
/ 

毕业院校 
广东财经大学华

商学院 

毕业 

时间 
2014.6.30 

所学 

专业 
艺术设计 

工程建设行

业 

工作年限 

10 年 
投标人企业 

工作年限 
9 年 

技术 

特长 
/ 

执业资格类

型 
注册建造师 执业资格证书编号及注册专业 

粤 2442020202105028

市政公用工程、建筑工

程 

主

要

工

作

经

历 

2021 年 7 月至今在新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担任项目经理 

拟派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自认为最具代表性的已完工同类工程业绩合计项。（数量上限

为 2 项） 

序

号 

工程

项目

名称 

工程规

模 

工程

类别 

合

同

价 

开竣工

日期

（年、

月） 

建设单位

及联系方

式 

工程

地点 

担任

职位 

项目获

奖情况 

备

注 

1 

武警

执勤

三支

队执

勤五

中队

营房

改造

项目 

拆除工

程、装

饰 工

程、安

装 工

程、吊

顶工程 

装

饰

工

程 

150

.89

707

4 万

元 

开工：

2023.02

竣工：

2023.04 

深圳市福

田区退役

军人事务

局 

0755-829

11233 

深圳

市福

田区 

项目

经理 
/ / 

           

备注： 

1.提供拟派项目负责人的身份证件、学历、执业资格、职称、社保局出具的在投标单位

的社保清单等证明文件。 

2.同类工程是指按《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的通知》（建市

[2014]159 号）等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已完工工程实际采用的资质类别与本次招标要求的资

质类别（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资质）相同的工程。投标人提供的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

业绩必须是由拟派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作为该项目主要管理人员（主要管理人员指担



 

      

任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职务）具体实施的，否则该项业绩将不予计入。 

3.提供的业绩信息越多，越有利于招标人对投标人的了解，但业绩数量上限为 2 项，若

超过 2 项，招标人在清标时仅考虑表中的前 2 项。 

4.需按表中的顺序提供每项业绩的证明资料：中标通知书（若有）、合同、竣工验收报

告的关键页的原件扫描件或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扫描件【合同关键页是指含工程名称、规

模、工程内容、合同造价、合同签字盖章页及涉及拟派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名字等页

面，竣工验收报告关键页是指竣工验收报告首页、含工程造价的内页、验收结论签字页。】

若合同或竣工验收报告上未能体现拟派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信息，则还需提供能够证

明拟派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为所填报业绩工程的项目负责人或技术负责人的业主证明、

正式任命书等原件扫描件或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扫描件。 

5.若未附证明材料，或证明材料中工程名称不一致，或合同中未体现合同金额，或竣工

验收报告上未体现验收时间的，还需提供更名的相关证明材料，体现合同金额、验收时间

的证明材料；且关键信息须清晰可辨，证明文件中的关键内容需用红色方框明确，否则招标

人有可能对投标人作出不利的判断。 

 

 

 

 

 

 

 

 

 

 

 

 

 

 

 

 

 

 

 

 

 

 

 

 

 

 

 

 

 

 



 

      

身份证 

 



 

      

毕业证 

 

 



 

      

执业资格证 

 

 



 

      

 

 

 

 

 

 



 

      

社保 

 



 

      

武警执勤三支队执勤五中队营房改造项目 

中标通知书 

 

 



 

      

施工合同 



 

      



 

      



 

      



 

      



 

      



 

      



 

      

 

 

 

 

 

 

 



 

      

竣工验收报告 



 

      



 

      



 

      



 

      



 

      



 

      

 

 



 

      

5、其他 

其他 

 

1 
投标人科技创新能

力 

（1）提供科学技术创新方面奖项、装配式建筑等方面的专利； 

（2）主编或参编的国家行业标准，施工工法； 

（3）企业获得的高新技术企业、院士/博士后工作站、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装配式产业基地等情况。 

注：提供的专利、行业标准、工法等须在有效期内。 

2 
投标人承担社会责

任情况 

投标人自行提供近三年积极参与过的各级政府或政府职能部

门认定、组织的援建、扶贫、抢险、救灾等活动，做出重要贡

献或履约表现优异的。自行提供合同、政府有关证明文件、媒

体报道等。 

3 其他 
投标人自行提供体现服务便利度、合同稳定性、质量安全保障

性、劳资纠纷可控度等相关证明材料。 

备注： 

1.提供的信息越多，越有利于招标人对投标人的了解，但各类数量上限为 10 项，若超过 10

项，招标人在清标时仅考虑前 10 项。 

2.提供证明材料的原件扫描件或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扫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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